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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课程性质与特点

《航空法》是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专业、航空运输业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初步了解航空公法、航空私法、航空刑法、航空多边或双边体制、技术规则以及与航空运输相关的一系列法律规范，使学生掌握航空法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理解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科学论断，提高学生在工作和生活中遵守法律、运用法律的意识和能力。
本大纲在介绍航空法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注重介绍目前国际国内航空法律的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动向。对代码共享、战略联盟、“放松管制”运动、航空自由化和WTO相关规则进行了一定讲述。使学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航空法的最新的发展和未来的趋势。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目标是使学生掌握航空法的基本知识，了解航空法在航空领域的应用情况，把握航空法发展的大趋势。在掌握航空公法、航空私法、航空刑法、航空多边或双边体制等内容的基础上，达到能够针对实际问题，具有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的初步能力。课程的基本要求如下：

1、了解航空法的概念、航空法的特点、航空法的渊源、航空法的历史发展、中国民航法制建设及其发展趋势；

2、掌握空气空间的法律地位、领空管理制度、国际空中航行和领空主权的保护；

3、掌握航空器的概念、航空器的国籍、航空器的适航管理、民用航空器的权利、民用航空器的租赁问题；

4、了解航空人员的概念、航空人员的管理制度、航空器机长的法律地位；

5、了解机场的概念、机场建设、机场管理、简化手续和机场环境保护；

6、了解空中交通服务的概念、空中交通规则、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其他空中交通服务、军民航协调、新航行系统

7、了解航空器搜寻援救和事故调查的法律法规；

8、了解航空运输产业的属性特点、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企业运营管理，掌握国际航空运输管理体制和双边航空运输协定；

9、了解航空运输合同的概念、形式与内容，掌握法律适用；

10、了解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罗马公约》、我国相关规定、航空器噪音、声震和空中碰撞；

11、了解通用航空的概念和相关法律规定；

12、了解航空保险、保险赔偿和争议解决等有关规定；

13、了解有关航空刑法的知识，掌握航空犯罪和刑罚、空中刑事管辖权、引渡与起诉、国家的权力和责任、犯罪的防范；

14、了解有关航空运输的国际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协、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机构。

三、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与航空运输其他各专业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国内旅客运输、国际旅客运输、国内货物运输、国际货物运输、机场管理等学科的基础课程。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导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航空法的基础知识；理解和掌握航空法的概念、航空法的特点、航空法的渊源、航空法的历史发展、中国民航法制建设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航空法的概念（重点）

理解：航空法的定义、航空法调整对象。

识记：航空法的名称、航空法的性质。

（二）航空法的特点（重点）

理解：航空法的独立性、航空法的国际性。

识记：航空法的综合性、航空法的平时性。

（三）航空法的渊源（一般）

理解：国际航空法条约概述。

识记：国际航空法的渊源、国内航空法的渊源。

（四）航空法的历史发展（一般）

理解：《空中航行管理公约》。

识记：航空法的萌芽、形成和现代航空法的发展。

（五）中国民航法制建设（次重点）

理解：《中国民用航空法》。

识记：航空法的历史沿革、地位和作用。

第二章  空中航行的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有关空中航行的法律制度；理解和掌握空气空间的法律地位、领空管理制度、国际空中航行和领空主权的保护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空气空间的法律地位。（重点）

理解：领空的概念、无害通过权。

识记：空气空间的法律地位、法律性质

（二）领空管理制度（重点）

理解：禁区、防空识别区。

应用：空中交通规则、入境和放行的法律和规章。

（三）国际空中航行（次重点）

理解：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空中航行自由。

识记：国际空中航行一般规则、过境通行权和群岛海道通过权。

（四）领空主权的保护（一般）

理解：拦截的概念及条件。

识记：航空器入侵、避免使用武力。

第三章  航空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有关航空器的法律制度；理解和掌握航空器的概念、航空器的国籍、航空器的适航管理、民用航空器的权利、民用航空器的租赁问题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航空器的概念。（重点）

理解：航空器的概念。

识记：民用航空器和国家航空器。

（二）航空器的国籍（重点）。

理解：航空器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

识记：航空器国籍的意义、航空器登记的条件、登记国职能和义务的转移、航空公司的服务商标。

（三）航空器的适航管理（一般）

理解：航空器适航管理的概念。

识记：航空器适航管理的要求、内容法、法律责任以及我国的适航管理机构。

（四）民用航空器权利（次重点）

识记：民用航空器所有权、抵押权和优先权的概念。

〈日内瓦公约〉

应用：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

（五）民用航空器的租赁问题（一般）

理解：民用航空器租赁的概念。

应用：民用航空器租赁的一般程序、融资性租赁、经营性租赁。

第四章  航空人员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航空人员的有关法律规定；理解和掌握航空人员的概念、航空人员的管理制度、航空器机长的法律地位问题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航空人员的概念。（重点）

理解：航空人员的定义。

识记：航空人员的地位、责任。

（二）航空人员的管理制度。（一般）

理解：航空人员的执照分类。

识记：航空人员的资格、工作时限和体检制度。

（三）航空器机长的法律地位（重点）

理解：机长的权力。

识记：机长的地位、资格、职责。

第五章  机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有关机场的法律制度；理解和掌握机场的概念、机场建设、机场管理、简化手续和机场环境保护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机场的概念。（一般）

理解：机场的概念与分类。

识记：机场的管理法规。

（二）机场建设（一般）

理解：机场建设的行业管理。

识记：机场建设文件的编报、验收。

（三）机场管理（重点）

理解：民用机场的管理体制。

识记：民用机场的使用许可、联检与设施管理制度。

（四）简化手续（重点）

应用：简化手续的内容。

识记：简化手续的意义、实施。

（五）机场环境保护（一般）

应用：机场环境应防治的几种污染。

识记：机场环境保护及其管理机构职责和基本法律制度。

空中交通服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各种空中交通服务的法律法规；理解和掌握空中交通服务的概念、空中交通规则、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其他空中交通服务、军民航协调、新航行系统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空中交通服务的概念。（一般）

理解：空中交通服务的内容。

识记：空中交通服务的组织、特点。

（二）空中交通规则。（一般）

理解：空中交通规则的概念。

应用：空中规则、目视飞行规则、仪表飞行规则。

（三）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一般）

理解：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内容。

识记：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意义、主体和责任。

（四）其他空中交通服务。（一般）

理解：空中交通咨询服务。

识记：空中交通情报服务、告警服务。

（五）军民航协调。（重点）

理解：我国有关规定。

识记：国际上和美国的有关规定。

（六）新航行系统。（重点）

理解：新航行系统的法律问题。

识记：新航行系统的产生、构成和安全监督审计。

第七章  航空器搜寻援救和事故调查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航空器搜寻援救和事故调查的法律法规；理解和掌握航空器搜寻援救和事故调查的有关规定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航空器搜寻援救。（一般）

理解：航空器搜寻援救的概念

识记：航空器搜寻援救的原则、提供、组织、实施和国际合作。

（二）航空器事故调查（一般）

理解：航空器事故调查的概念

识记：航空器事故调查的目的、原则、组织、程序、方法、结论和应注意的问题。

第八章  航空运输的管理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有关航空运输的管理制度；理解和掌握航空运输产业的属性特点、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企业运营管理、国际航空运输管理体制和双边航空运输协定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航空运输产业的属性和特点。（一般）

理解：定期航空运输和不定期航空运输。

识记：航空运输的产业属性和特点、地位、国际航空运输和国内航空运输。

（二）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一般）

理解：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概念。

识记：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设立的条件、设立程序、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

（三）航空企业运营管理。（一般）

理解：运营管理的概念。

识记：航空销售代理业、维护销售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

（四）国际航空运输管理体制。（重点）

理解：芝加哥体制。

识记：国际航空运输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

（五）双边航空运输协定。（重点）

应用：航线、运力、运价、交换业务权。

识记：行政性、法律性和程序性条款。

第九章  航空运输合同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有关航空运输的合同制度；理解和掌握航空运输合同的概念、形式与内容及其法律适用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航空运输合同概述。（一般）

理解：航空运输合同的概念。

识记：航空运输合同特征和分类。

（二）航空运输合同的形式与内容。（一般）

理解：航空运输合同的解释原则。

识记：航空旅客及行李运输合同。

（三）航空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重点）

应用：国内法、国际条约。

第十章  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有关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理解和掌握对地面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罗马公约》、我国相关规定、航空器噪音、声震和空中碰撞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对地面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概述。（一般）

理解：对地面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的概念。

应用：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责任制度和国际规范。

（二）1952《罗马公约》（一般）

理解：《罗马公约》的责任原则、责任范围。

识记：《罗马公约》概述、责任担保和责任诉讼。

（三）我国相关规定（重点）

应用：责任原则、赔偿金的计算。

理解：责任人、责任担保、适用范围、诉讼时效。

（四）航空器噪音、声震和空中碰撞。（一般）

理解：航空器噪音、声震的损害问题

识记：航空器空中碰撞。

第十一章  通用航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有关通用航空的法律规定；理解和掌握通用航空的概念和相关法律规定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通用航空的概述。（一般）

理解：通用航空的概念。

识记：我国通用航空的概况。

（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一般）

理解：通用航空的民事责任。

识记：我国通用航空的从业条件和管理制度。

第十二章  航空保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有关航空保险的规定；理解和掌握航空保险、保险赔偿和争议解决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航空保险。（重点）

理解：航空保险的险种。

识记：航空保险的概念和形式

（二）保险赔偿和争议解决。（一般）

理解：保险赔偿。

识记：保险争议解决。

第十三章  航空刑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有关航空刑法的知识；理解和掌握航空刑法概述、航空犯罪和刑罚、空中刑事管辖权、引渡与起诉、国家的权力和责任、犯罪的防范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航空刑法概述。（一般）

理解：航空刑法的作用。

识记：航空刑法的法律渊源。

（二）航空犯罪和刑罚（重点）

应用：我国对航空犯罪和刑罚的规定。

识记：航空犯罪和刑罚的国际规定及公约的适用范围。

（三）空中刑事管辖权（重点）

应用：空中刑事管辖权。

识记：管辖的意义和基本原则。

（四）引渡与起诉（重点）

理解：“不引渡与则起诉”。

识记：引渡的概念及公约的规定。

（五）国家的权力和责任。（一般）

理解：引渡与起诉，以严厉刑罚惩治犯罪。

识记：确立管辖权、机长的权力、司法协助、预防犯罪等。

（六）犯罪的防范（一般）

理解：加强国际合作。

识记：加强机场、企业安保工作和强制保安措施。

第十四章  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有关航空运输的国际组织与合作机构；理解和掌握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协、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机构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国际民航组织。（重点）

理解：国际民航组织的机构和职能。

识记：国际民航组织的法律地位、宗旨目的、成员。

（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重点）

理解：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主要工作。

识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宗旨目的、成员、机构。

（三）其他国际组织。（一般）

理解：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识记：其他国际组织。

（四）其他国际合作机构（一般）

理解：欧洲航管。

识记：其他国际合作机构。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的表述
本大纲在列考试内容的基础上，对各章规定了考试目标，使自学应考者能够进一步明确考试内容和要求更有目的对教材进行系统学习，使社会助学者能够更全面的、有针对性的分层次进行辅导；使考试命题能够更加明确命题范围，更准确地安排试题的知识能力层次和难易度。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识记、理解、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名词、概念知识的意义，并能正确的认识和表达。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领会的基础上能用学过的一、二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简单的问题。此基础上，能用学过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教材
指定教材：《航空法教程》 董杜骄 顾琳华主编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7年3月版。

参考教材：《国际航空法》 赵维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的能力要求和考核要求，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材料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第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做作业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提高运算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作业之前，必须认真阅读教材，切勿认为会做题就是掌握了教材内容，做题要求概念清楚，回答问题要有逻辑性，论述问题要有论点、论据，勿草率了事，照本抄写，死记硬背，不加分析，急于求成。

5、航空法是与实践结合非常密切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的实践性很强。考生应注意教材中引用的新观点、新思维、新理论，注意实践对法律的需要，以利于自学者学习研究过程中与实践同步，更好得用所学过的基础理论指导实践，也应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观点。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要求。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6、助学课时：本课程共4学分，建议助学课时72学时，分配如下：

	章次
	课程内容
	助学时间

	１
	导论
	4

	２
	空中航行的法律制度
	6

	３
	航空法
	4

	４
	航空人员
	4

	５
	机场
	2

	６
	空中交通服务
	6

	７
	航空器搜寻援助和事故调查
	4

	８
	航空运输的管理制度
	8

	９
	航空运输合同
	12

	10
	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4

	11
	通用航空
	2

	12
	航空保险
	4

	13
	民用航空与刑法
	6

	14
	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
	6

	
	合计
	72


五、关于命题和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都是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试题所占的比例大致是：“识记”为30％，“领会”为３０％，“应用”为40％。

3、试题难易程度要合理可分为四档：易、较易、较难、难，这四档在每份试卷中所占比例依次约为２：３：３：２。

4、试题重点比例为：重点占６５％、次重点占２５％、一般占１０％。

5、试题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改正题、简答题、名次解释、案例分析题等。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１５０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６０分为及格。

六、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共20分，每题1分）

1、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属于：            。 

       A.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B.毁坏航空器罪；C.劫持航空器罪；D.破坏航行设备罪。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10分）

1、民用航空器的所有权包括：                  。

①占有权； ②使用权； ③收益权； ④处分权；  ⑤抵押权。 

三、填空题（每题1分，共10分）
1、国际条约，对待劫机分子采用的原则是：“不引渡则               ”。

四、判断题（每题2分，共10分）

1、按照航空法规定，当国际条约与各国法律的规定冲突时。优先适用各国自己的法律。

五、简答题：（共20分）
1、试分析航空法的国际性。
六、名词解释：（共10分）
黎公约 P39
七、案例分析：（共20分）
1、太原某保安公司接受某银行委托，运送15公斤黄金至美国。保安公司委托国航承运，未办理声明价值。到达美国发现短少3公斤、价值15万CNY的黄金。经查为北京海关一关员拿走潜逃，当时保安公司在场保安人员未予以制止。

国航与保安公司，何单位可为起诉对象，为什么？

该案应适用中国规则，还是华沙规则？

银行应获得赔偿是60USD还是15万CNY，为什么？（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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